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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請參照國教署範本「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文件，共計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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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法源依據
 職安法第12條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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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的目的
 為掌握暴露者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其暴露狀況，所採取之規劃、採樣、

監測及分析之行為。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8條
◦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濃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 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平均濃度不得超過相當8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二. 任㇐次連續15分鐘內之時量平均濃度不得超過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三. 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最高容許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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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適用範圍
 學校使用化學性危害物質或有物理性危害之作業環境，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作業場所*，雇主 (校⾧) 應設置或委託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國教署範本第10頁及第11頁 7

*國教署範本第10頁和
第11頁附表1。



國教署範本第10頁 8

場所 監測項目 測定週期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CO2 6個月下列坑內作業場所
1.礦場地下礦物之試掘、採掘場所。
2.隧道掘削之建設工程之場所。
3.前二項已完工可通行之地下通道。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 粉塵濃度 6個月

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 有機溶劑 6個月

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 特化 6個月

接近煉焦爐或於其上方從事煉焦作業之場所 苯之煉焦爐生成物之濃度 6個月

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鉛濃度 1年

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 測四烷基鉛濃度 1年

作業環境監測適用範圍 – 化學性



國教署範本第11頁 9

作業環境監測適用範圍 – 物理性
場所 監測項目 測定週期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八十五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噪音 6個月

下列作業場所，其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值以上者，
1. 於鍋爐房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
2. 處理灼熱鋼鐵或其他金屬塊之壓軋及鍛造之作業場所。
3. 鑄造間內處理熔融鋼鐵或其他金屬之作業場所。
4. 處理鋼鐵或其他金屬類物料之加熱或熔煉之作業場所。
5. 處理搪瓷、玻璃及高溫熔料或操作電石熔爐之作業場所。
6. 於蒸汽機車、輪船機房從事工作之作業場所。
7. 從事蒸汽操作、燒窯等之作業場所。

綜合
溫度熱指數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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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之實施
 雇主 (校⾧)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性、監測目的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規劃採樣策略，並訂定含採樣策略之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以下簡稱監測計畫），確實執行，並依實際需要檢討
更新。

國教署範本第1頁 11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條]

雇主的責任!!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如何建立?
 可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組成小

組或委託外聘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
員成立”作業環境監測小組”來共
同完成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12



國教署範本第3頁 13

作業環境監測小組 (範例)
人員 職責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1.協助擬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2.監測過程定期查核

3. 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協調及管理

採購人員 1.作業環境監測委外工作之採購、簽約與付款。

工作場所負責人 1.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需求
2.提供現場相關資訊

3. 確定受測之暴露者

教職員工及學生代表 1.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需求 2. 監督監測工作之執行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執
業之工礦衛生技師/合格
之㇠級以上之作業環境
監測人員）

1.擬定並修正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
2.依據參考法定建議方法，擬訂有效之

採樣方法(含採樣時間、流率、體積及
樣本數)。

3.提供當次採樣分析的QA/QC報告。

4.依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作業環境監測之採樣
與分析。

5.提供數據分析之適當方法，並負責檢驗分
析後的數據分析。

6.負責環測計畫書或監測結果數據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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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之內容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樣本分析
 數據分析及評估

國教署範本第1-2頁 1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1條]



監測計畫之內容 -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1)
 實驗場所作業條件確認

1. 危害特性確認，評估作業場所中之危害（化學性因子或物理性因子危害）
是否需進行作業環境監測。

國教署範本第4頁 16

請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規範的

作業環境監測適用化學性因子或物理性因子 (國教署範本第10頁和11頁)

來確認貴校應進行監測的場所和作業



監測計畫之內容 -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2)
 實驗場所作業條件確認

2. 作業型態/時間確認：

國教署範本第4頁 17

何種作業型態? 是否為以下作業時間?

類型
• 例行作業 (如：日常操作)

• 非例行作業 (如：年度歲
修、儀器設備保養….)

• 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間
不超過三個月，且㇐年內不再重複者。

• 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暴露者每日作業時間在㇐
小時以內者。

• 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期間不超過㇐個月，且確知
自該作業終了日起六個月，不再實施該作業者。



監測計畫之內容 -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2)

18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款至第三
款規定之作業場所，雇主應規定，實施作業
環境監測。但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
作業期間短暫之作業場所，不在此限。

㇐.設置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
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
作業場所

二. 坑內作業場所
三. 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所



監測計畫之內容 -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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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
作業場所，雇主應依下列規定，實施作業環
境監測。屬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
業期間短暫，且勞工不致暴露於超出勞工作
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有害物之短時間時
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之虞者，
不在此限。

㇐. 高溫作業場所
二. 粉塵作業場所
三. 鉛作業場所
四. 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五. 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六.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Q&A

20

是不是只要符合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
短暫，就可以免執行作業環境監測呢?

不盡然!!
重點在於能否證明或確認“勞工不致暴露於超出有害物
之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經確
認未超出前述容許暴露標準者，得排除定期監測之規定。

A

所以實務上還是要先進行監測，以證明或確認未超出容
許暴露標準!!



監測計畫之內容 - 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3)
 前述危害特性確認和作業型態，可優先利用範本中附表三的危害因子作

業清查表來進行清查。

 其他和作業場所或作業相關的資料，可利用範本中附表二的工作場所資
料調查表進行蒐集。

國教署範本第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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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範本第1-2頁 22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1條]



監測計畫之內容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1)
 什麼是相似暴露群?

23

相似暴露群 (Similar Exposure Group, 簡稱SEG)，根據職安
署的作業環境監測指引的內容：

相似暴露群的定義為“指工作型態、危害種類、暴露時
間及濃度大致相同，具有類似暴露狀況之㇐群勞工。”



監測計畫之內容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2)
 要如何建立相似暴露群?

24

由附表二之作業場所之資料調查表，了解作業狀況、暴露人數、原料物
種類加以觀察、訪談，並依科別、職務、工作項目 (種類、型態、操作)
將工作環境加以系統分析，來區分相似暴露族群，並運用暴露風險評估，
排定各相似暴露族群之相對風險等級。

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可由學校所委託的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協助建立，各校的環安衛管理人員則負責溝通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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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範本第1-2頁 25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1條]



監測計畫之內容 -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監測目的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

 監測處所

 樣本數目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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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計畫之內容 -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監測目的依學校實際需求擬定，不要監測機構所擬的照單全收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

 監測處所

 樣本數目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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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計畫之內容 -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監測目的依學校實際需求擬定，不要監測機構所擬的照單全收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可透過和監測機構討論來找出優先監測者

 監測處所

 樣本數目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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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計畫之內容 -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監測目的依學校實際需求擬定，不要監測機構所擬的照單全收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可透過和監測機構討論來找出優先監測者

 監測處所

 樣本數目應以統計及或然率之原理，確定採樣之人數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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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計畫之內容 - 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監測目的依學校實際需求擬定，不要監測機構所擬的照單全收

 優先監測之相似暴露族群可透過和監測機構討論來找出優先監測者

 監測處所

 樣本數目應以統計及或然率之原理，確定採樣之人數

 監測人員資格及執行方式優先考量個人採樣為主要監測方式；實施作
測，應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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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範本第1-2頁 31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1條]



監測計畫之內容 - 樣本分析
 確認實驗室樣本分析項目及執行方式

 勞動部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或其他有科學根據之方法

32

樣本分析相關內容和執行由所委託的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之認證分析實驗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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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範本第1-2頁 33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10-1條]



監測計畫之內容 - 數據分析及評估
 依監測結果數據規劃：

◦ 統計分析

◦ 歷次監測結果比較

◦ 監測成效之評估方式

34

[作業環境監測指引]

要求所委託的作業環境監測機構確實完成上述分析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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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改善規劃
 後續改善規劃和所

訂的監測目的有關。

國教署範本第8頁 36

是否訂為 1/10 PEL
請各校自行斟酌。



其他重要事項 - 教育訓練

 監測小組之人員應接受充分教育訓練，以確保足夠知識，同時各項教育
訓練必需留下文件化的書面記錄。

 為了達成學校執行作業環境監測工作預期的目標，受測者應確實了解作
測理念及採樣的目的。

國教署範本第7頁 37

雇主應訂定並維持必要能力要求之相關作法，以確保負責作業環境監測有關
部門及人員能勝任監測計畫之工作與責任。

作業環境監測指引第五條



其他重要事項 - 記錄及其保存

監測類型 記錄保存年限

㇐般監測 三年

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α—奈胺及其鹽類、鄰—二甲基聯苯
胺及其鹽類、鈹及其化合物、次㇠亞胺、氯㇠烯、石棉、煤
焦油及三氧化二砷等物質之監測記錄

三十年

粉塵之監測記錄 十年

國教署範本第9頁 38

 監測結果之記錄，雇主應於作業勞工顯而易見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
方式揭示之，必要時應向勞工代表說明。

 記錄之保存：



作業環境監測相關罰則

39

 雇主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通報之監測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有虛偽
不實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二條第㇐項、第三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違反第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